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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市政办发〔2021〕48号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加强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

法》（陕政办发〔2021〕13号），深入推进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改

革，规范我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的运行、服务和监管，营造“全

面开放、管理规范、竞争有序、便捷高效、监督有力”的中介服

务市场环境，破除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垄断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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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坚持需求导向，优化提升中介超市系统建设

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由省级统建，省市县分级运营维护。我

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由市、区（县）两级行政审批局负责日常运

营维护及服务，并按照平台一体化建设要求，与省平台对接，实

现数据共享。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对中介超市运行过程中存在的

问题及企业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，建立工作台账，逐项研究、认

真整改，不断优化提升系统功能。

二、制定配套措施，健全中介超市运行管理机制

依据陕西省《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》，由市行政审批

局牵头制定西安市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相关配套措施，明确市

网上中介服务超市运行实施细则，健全信用综合评价体系，及时

向社会公示中介机构信用评价结果；由市财政局牵头，制定我市

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中介服务相关措施；由市住建局牵头，制定

我市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中介服务相关措施。

三、加强清单管理，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

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完善本行业、本领域中介服务规范和

标准，做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及办事指南的梳理、编制、公

布和完善工作，明确中介服务事项的名称、类型、设立依据、中

介机构资质（资格）要求、涉及的审批事项、办理时限、工作流

程、收费标准等要素，不断优化服务流程，规范中介服务行为。

四、明确收费标准，维护中介服务收费秩序

价格管理部门对纳入政府定价管理的中介服务收费项目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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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依规确定收费标准，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对中介服务收费行

为进行监督检查，坚决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。

五、形成工作合力，统筹协调中介服务监管

各行业主管部门及市场监管部门要统筹协调、形成合力，加

强对中介机构从业行为的监管。要依托网上中介超市平台，采取

日常监管、信用监管、随机检查及开展专项行动等方式，对中介

机构从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为进行分级分类监管，严厉查处违

法违规行为，着力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。

六、加强宣传推介，大力推广网上中介超市应用

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网上中介超市宣传推广力度，提高

网上中介超市知晓率和使用率，充分发挥网上中介超市“零门槛

准入，一站式服务，不见面交易”以及高效便捷利民的优势。积

极引进服务优、质量高的综合性中介机构进驻中介超市，不断提

高中介超市服务能力。发改、财政、住建等部门要从政府投资项

目、使用财政性资金项目、工程建设领域项目着手，引导项目业

主和社会投资项目通过中介超市实现交易，接受平台综合评价和

监管，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。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1年 11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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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西安警备区。

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 11月 8日印发


